
中臺科技大學計畫經費核支及結案注意事項 

研究發展處、會計室 940426修訂 

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 981105修訂通過 

研究發展處、會計室 990421修訂通過 

1000922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1020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0731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1026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0929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0324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本校研究發展處對於各項計畫之經費管理原則如下： 

(一)本校對於研究計畫款項之支付，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

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本校「採購作業辦法」等規定辦

理。 

(二)各項支出原始憑證經本校會計處查核結果，如有不符合規定、不實之支出，除追繳

該項支出款外，並應負相關責任。 

(三)教師除須配合會計處學年度決算作業，限期完成核銷外，亦須自行注意計畫經費使

用情形，逾期致經費無法核銷，由計畫主持人自行負責。 

二、人事費核支：限計畫經費來源為本校。 

(一)臨時工：  

1.支付對象：直接擔任研究計畫相關工作之臨時人力，且須先至第 3代校務行政系

統完成聘任作業。 

2.支付標準： 

(1)依現行勞動基準法所訂每人每小時最低基本工資，請說明計酬標準。 

(2)每週每日工讀上限逕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3.檢附文件： 

(1)聘任申請書、勞健保加保申報表、工作日誌、身分證及存摺封面影本。 

(2)工作日誌須以第 3代校務行政系統所列印資料為主，並須點選「薪資月結」作

業。 

(二)出席費及專家諮詢費： 

1.支付對象：限校外專業人士。 

2.支付標準：每人每次不超過 2,500元。 

3.檢附文件： 

(1)個人單據、身分證正反面及存摺影本。 

(2)當次諮詢相關紀錄( 如諮詢日期、時間、內容及出席人員等)。 

(三)鐘點費及演講費： 

1.支付對象：校內外專業人士。 

2.支付標準： 

(1)校內人士每人每小時不超過 1,000元。 



(2)校外人士每人每小時不超過 2,000元。 

(3)外籍人士得由主辦機關衡酌國外專家學者國際聲譽、學術地位、課程內容及延

聘難易程度等相關條件自行訂定，並須預扣 6%稅金。 

3.單據文件： 

(1)個人單據、身分證正反面及存摺影本，外籍人士須加附護照及居留證影本。 

(2)當次簡單授課/演講內容(如日期、時間、內容及出席人員等)。 

三、其他費用（業務費）申請核銷作業： 

凡執行計畫所需之消耗性器材、實驗藥品、物品及其他與研究計畫直接有關之費用

等屬之，須先至【第 3代校務行政系統/總務/請採購系統】提出申請。 

(一)實驗耗材費用：依本校「採購作業辦法」辦理。 

(二)資料蒐集費：  

1.凡辦理計畫所須影印之參考圖書資料或資料檢索，如館際合作費、光碟資料庫查

詢使用費等。 

2.單據文件： 

(1)發票或收據(本校所開立之收據限使用於校內經費)。 

(2)檢附資料處理內容，並列明其使用時數及計算基礎或耗材支用情形等數據資料。 

(三)問卷禮品費： 

1.支付對象：限接受研究計畫問卷調查之相關人士。 

2.支付標準：每件單價不得超過 300元。 

3.單據文件：檢付問卷調查之樣本及人員名冊(包括受訪單位、時間、受訪者姓名並

簽署)。 

(四)差旅費：支付標準依本校「教職員工差旅費支領要點」辦理。 

1.國內差旅費：經費編列以不超過總補助金額之百分之十為原則，如有特殊需求狀況，

需另案簽請校長核准(請檢附計畫書 )。 

2.國外差旅費：按核定之上限金額補助，含機票費、生活費、註冊費。（需明列於計

畫書中） 

3.出差前需先至【人事系統】填寫申請公差假，經核可出差後，出差完後 10日內提

報【總務—薪資—差旅費系統】填「出差旅費報告表」並列印及附出差請示單送紙

本報支。 

4.交通費報支注意事項： 

(1)限客運、火車、高鐵(以標準車廂票價核銷)及飛機(需專簽)，車資皆需憑票根核

銷(無票根者，依公路最高價核)；計程車資(扣雜費 400元後依收據核支)。 

(2)自行開車者依客運(如統聯、國光號)同路段最高票價報支。 

(五)補充保險費：支付出席費、鐘點費、諮詢費、演講費及未投保全民健康保險之臨時人

員薪資等，應按規定雇主須編列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費率依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

公告為準)。 

(六)如原支用計畫書未申請核列之項目，經檢討確為研究計畫需要，請填寫本校「經費流

用表」並敘明理由，並循本校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實施，惟人事費及業務費不可互

流。 

四、研究計畫報告結案程序：應於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提交研究發展處一份研究報告，並應

出席本校舉辦之研究成果發表會。 



五、經費核支注意事項： 

(一)各項經費核支時，非必要時請勿自行墊付，一律由學校逕付廠商/受款人。 

(二)人事費用由學校直接以匯款方式支付受款人。 

(三)核定清單未核定之項目不可報支，申請單、粘存單、出差報告表金額不得塗改。 

(四)外僑人士所得稅須先預扣：出席費、鐘點費、工作費等全月於本校所得金額逾基本

工資 1.5倍，稅率 18%，金額小於基本工資 1.5倍，稅率 6%；出版品稿費及公眾

場所專題演講，稅率 20%，每次給付金額不逾 5,000元免扣繳。 

(五)聘僱之人員與原核定內容不同，必須事先完成變更申請。 

(六)各項單據抬頭須註明本校校名-中臺科技大學及統一編號（52006808）。 

(七)收據內容：應有公司行號之名稱、地址、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貨物名稱（請儘量詳

細並標明細目，避免用耗材、文具、五金材料類等籠統名目）、數量、單價、總價

及日期，如有塗改者，於更改處加蓋廠商負責人私章。 

(八)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僅列日期、貨品代號、數量、金額者，應由經

手人加註貨品名稱並於發票上簽名，大賣場發票應檢附貨物明細表一併申報。原始

憑證經本校會計處查核結果，如有不符合規定、不實之支出，除追繳該項支出款

外，並應負相關責任。 

(九)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務必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且於銀貨兩訖下方蓋廠商負責

人章。 

(十)報支印刷費，請附印刷樣本(封面、目錄及最後 1頁)並註明影印名稱、數量及單

價。 

(十一)計畫核定訪視禮品費，請列明禮品份數、單價及受贈人名冊。 

(十二)報支文具一批者，請附詳細內容於發票或憑證後。 

(十三)同廠商、同月份之採購，應併案辦理，不宜分批採購。 

(十四)計畫核定之專家諮詢費、問卷調查費、收集問卷費、資料蒐集費等費用，請列明

計酬標準。 

(十五)教育部補助款不得支應：水電費、校內場地費、電話費，國外差旅、油單、機械

器具修理維護費。 

(十六)交際應酬費用、罰款、贈款、捐款及各種私人用款不得報支。 

(十七)核定油脂費項目者(須事先報經教育部核准)，報支加油發票須加以註明目的地、

往返里程數，須以執行計畫有關之行程為原則核報。 

(十八)計畫核定投稿費，核銷時必須檢具論文投稿所需各項支出之發票或收據，如交易

金額為外幣者：應折合台幣計算並附 1.兌換水單或 2.交易當日臺銀刊載之賣出即

期匯率表及計算式。 

 


